
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调整北京市市级互联网接入费

预算编制管理流程的通知

京财预 〔２０１５〕 １７６０ 号

市级各部门预算单位：
为提高市级互联网接入费预算编制和执行效率， 结合我市互联网接入费管

理工作实际， 现就我市市级互联网接入费预算管理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 总体要求

１． 本通知所指互联网接入是指通过 ＬＡＮ、 ＳＤＨ 方式接入互联网的链路， 不

包租用带宽或裸光纤自行组网形成的链路。
２． 本通知适用于与市财政局直接发生预算缴拨款关系的市级国家机关、 事

业单位、 团体组织。
３． 市级互联网接入费预算纳入部门机构运行保障经费类项目管理。
４． 互联网接入费纳入北京市年度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 实施定点服务

管理。

　 　 二、 工作职责

１． 市级部门根据年度预算编制工作要求， 按规定程序在部门预算编审系统

项目库中申报本单位互联网接入费项目预算， 并负责本单位互联网应用的安全

管理工作。
２． 市经济信息化委负责协助市级部门研究确定互联网接入带宽， 对各互联

网接入服务商和各部门互联网接入流量进行监督。
３． 市财政局负责互联网接入费预算的审核、 拨付和监督。
４． 市政府采购中心具体负责互联网接入服务商协议采购招投标工作。

　 　 三、 工作流程

１． 链路核定

市级部门应本着满足应用、 集约共享的原则， 结合以前年度经由市经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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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委协助审核认可的链路带宽情况， 合理确定下一年度互联网接入链路带宽。
同一物理位置上原则上只列入一条链路或备份链路。 市级部门新增链路或调整

链路带宽的， 应征求市经济信息化委意见。
２． 预算编制

市级部门按照互联网接入政府采购的要求， 结合实际工作需要选择本单位

互联网接入定点服务商， 根据互联网接入服务商政府采购价格和链路带宽情况

测算形成互联网接入费项目预算， 按规定程序在预算编审系统项目库中申报

预算。
对于下一预算年度需要重新招标确定定点互联网接入服务商的， 市政府采

购中心应在当年 ６ 月底前， 完成招投标工作， 并于 ７ 月 １ 日前向市财政局提供中

标互联网接入服务商名单和中标价格。
３． 预算执行

互联网接入费预算下达后， 市级部门根据市财政局公布的互联网定点服务

商名录自行选定服务商签订合同。 合同价格不得高于政府采购确定的该互联网

接入服务商链路价格。
互联网接入费纳入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范围， 资金拨付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

度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 监督管理

１． 市级部门要定期对接入互联网的计算机进行安全维护和检查， 对发现的

网络安全事件应及时按照应急预案进行处置， 同时按照 《北京市突发事件总体

应急预案》 要求， 向有关部门报告。 凡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严禁接入互联网。
２． 市经济信息化委不定期对市级部门互联网流量进行检测， 并根据附件 ２

《修正带宽申报标准》， 向市财政局提出部门互联网带宽调整建议， 市财政局将

依据市经济信息化委的意见， 调整安排相应的互联网接入费预算。

　 　 五、 其他事项

１． 因涉及国家安全， 互联网接入有特殊规定的， 互联网带宽和相关价格可

由单位按相关规定确定， 但需要将接入的情况报市经济信息化委备案。
２． 本通知自编制 ２０１６ 年市级部门预算起执行。 原 《北京市市级行政事业单

位互联网接入费预算编制管理流程》 （京财预 〔２００８〕 ９２７ 号） 同时废止。
附件： １． 基本带宽申报标准

２． 修正带宽申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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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基本带宽申报标准

　 　 一、 办公人员带宽申报标准

办公人员数量 （人） 带宽 （Ｍｂｐｓ） 办公人员数量 （人） 带宽 （Ｍｂｐｓ）

２０ 人以内 ５ ５１ 人－１００ 人 ３０

２１ 人－５０ 人 ２０ １０１ 人以上 另行核算， 最高不超过 ４０Ｍ

　 　 其中， 办公人员数量为申请接入地点办公的编制人数。 各类学校申请接入

互联网时， 办公人员数量以接入互联网终端的数量为准。

　 　 二、 面向公众的互联网业务系统带宽申报标准

面向公众的互联网业务系统带宽根据已批复的立项报告中以下参数确定：
业务系统服务器配置、 业务并发用户数量、 用户访问的平均数据流量。

业务系统带宽＝业务并发用户数量×用户访问的平均数据流量

１７５



附件 ２：

修正带宽申报标准

一、 降低带宽的原则： 平均合理带宽利用率小于 ３０％的， 带宽降低为原带

宽的 ６０％；
二、 扩充带宽的原则： 平均合理带宽利用率高于 ７５％的， 依据实际情况适

当扩充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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